附件4

柳州市水预算管理节水改造项目建设

奖补协议

协议主体

甲方：[政府机构名称]，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企业名称]，以下简称乙方。

建设内容

生产工艺环节中的节水技术升级改造工程。
建设时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奖补标准

根据用水单位的节水改造实施方案，结合工程实施节水效益确定奖补比例。原则上奖补比例不高于项目总投资的30%，单个项目奖补金额不超100万元。

工程核查验收

用水单位完成自主验收后，向甲方提交验收书面申请，并附完工（竣工）验收意见及鉴定书、经有资质第三方审核的结算报告、资金拨付凭证（发票）等验收材料。甲方会同柳州市财政局和行业主管部门，及时组织核查验收。验收过程中委托第三方开展质量抽检等发生的验收费用由用水单位承担。

资金兑付

工程核查验收合格后，甲方及时将验收、奖补金额等情况在甲方官方网站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甲方按照相关程序要求拨付奖补资金。
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拨付奖补资金。

2.乙方应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内容真实性和合规性负责。
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应优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其他事项

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日期：       年    月    日

